2026年残疾人职业康复项目（家庭医生签约）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按照《陕西省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目录（2025 年版）》的标准对三原县约2373名残疾人进行差异化精准康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含但不限于筛查建档、信息上传、纸质版资料填写、远程或上门访视、家庭护理、康复、训练指导、康复知识宣传、支持性训练、适应性训练、辅助器具适配、康复转介等内容。

二、服务内容与要求

（一）服务内容

为残疾人提供建立健康档案、常见病及多发病的诊治、慢性病管理、健康体检、健康咨询、转诊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及公共卫生服务。

1、回顾残疾人既往病史，包括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卒中等慢性病的诊疗经过、疾病控制情况，外伤史，手术史，过敏史等。

2、评估残疾人的健康状况，制定现存慢性病的诊疗计划，不良生活方式的改变计划。

3、提出残疾人康复计划、建议，包括是否需要转介到相关康复机构进行康复训练。根据对残疾人健康状况的评估，确定康复训练内容及不宜开展的项目。

（二）服务要求

按照《陕西省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目录（2025年版）》的相关内容要求进行精准化康复服务。

计费标准及要求：

1、三瘫一截（脑瘫、偏瘫、截瘫和截肢）人员：含重度肢体（1-2 级）、以肢体残疾为主的多重残疾人（1-2 级），计费标准为不高于240元/人/年（含筛查评估建档费用），服务人数不低于1046人。每人每年上门服务次数至少3次，每次间隔时间至少1个月，供应商应按照《陕西省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目录》规定服务项目每次提供至少2项康复服务内容（上门服务在支持性服务、适应性训练、护理服务三项服务内容中选择2项服务）。最终根据实际服务人数及报价据实结算费用，即结算费用=服务人数×报价。

2、其他人员：含听力、言语、视力、智力和多重（不含重度肢体残疾）残疾人，计费标准为不高于60元/人/年（含筛查评估建档费用），服务人数不低于1327人。每人每年服务次数至少 2 次，每次间隔时间至少1个月，供应商应按照《陕西省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目录》规定服务项目，提供康复服务。最终根据实际服务人数及报价据实结算费用，即结算费用=服务人数×报价。

做好纸质档案记录及签约系统的录入工作，并将相关能够证明乙方保质保量完成服务内容的完整资料在要求甲方支付服务费之前提交给甲方一份。所有服务需提供电子版照片、康复服务表单及残疾人签字纸质版记录等以备甲方查验。

（四）服务人员要求 1、合理配备上门服务人员，数量以满足本项目上门服务所需要的筛查建档、信息上传、纸质版资料填写、远程或上门访视、家庭护理、康复、训练指导、康复知识宣传、支持性训练、适应性训练、辅助器具适配、康复转介等为标准；

2、派出服务人员应具备从事重度肢体残疾人和其它有康复需求的持证残疾人康复护理的专业技能，同时还应配备心理咨询、疏导类的专业服务人员进行协助服务；

3、所有服务人员应熟悉与残疾人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条例和残疾人服务领域有关 业务及重要文件，具有主动服务意识，良好沟通能力，规范服务礼仪；

4、所有服务人员在服务过程中应使用普通话，语言文明、简洁、清晰，帮残助残，态度和善，尊重残疾人的隐私权、名誉权。

三、服务实施要求：

1、实施服务前须充分了解残疾人状况，根据不同类型残疾人及残疾等级制定个性化可实施的康复服务方案；

2、在整个服务周期内须为服务对象建立个人信息档案，档案至少包括但不限于：个人详细的基本信息、残疾类型、健康状况、监护人详细信息、康复需求等；

3、将筛查和建档信息及时录入电子系统，确保数据实时更新；在获取授权的情况下实施信息共享，确保服务的连续性；同时纸质资料书写规范清晰、妥善保管；

4、使用电话、视频通话、上门等形式对服务对象的康复进展、健康状况、心理状态等进行访视，并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支持；

5、每次护理后详细记录护理内容、服务对象的反应及进展情况，适时调整护理计划及对护理人员针对性的培训；

6、定期进行康复评估，了解康复进展，及时调整康复计划；

7、制定训练计划，合理安排训练频率，确保训练效果，详细记录训练内容、服务对象的反应及进展情况；

8、通过社区讲座、宣传册、网络平台等多种形式，普及康复知识，提供公众的康 复意识；

9、对服务对象提供心理支持，家庭成员提供支持，鼓励服务对象参加社交活动；

10、提供日常生活技能训练，帮助其适应家庭和社区环境，帮助其重新融入社会， 增强社会参与能力；

11、评估服务对象所需的辅助器具，确保辅助器具的适配性，提供必要的使用指导， 并定期检查辅助器具的使用情况；

12、对服务对象制定合理的转介标准，建立顺畅的转介流程，确保其能够及时转介 到合适的康复机构或医院，能够获得更专业的康复服务；

13、应对派出服务人员进行服务标准、服务质量进行考核，及时掌握服务人员服务 质量，服务质量不达标人员应及时更换；

14、服务质量考核：应主动配合采购人不定期的服务综合能力评价考核，若考核不 达标须按照采购人的要求进行整改，整改后仍不达标的应接受采购人的处罚或由采购人 决定终止合同。
